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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不能用什么出资方式－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可以用以下哪些方式作为出资-股识吧

一、那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出资方式呢

股东出资是指股东(包括发起人和认股人)在公司设立或者增加资本时，为取得股份
或股权，根据协议的约定以及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向公司交付财产或履行其他给付义
务。
我国《公司法》所确认的股东出资方式有货币和非货币财产两种，具体可分为：1
、货币这里所说的货币，通常是指我国的法定货币，即人民币。
股东一方是外国投资者的，也可以用外币出资。
2、实物股东以实物出资一般应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第一，该实物原为股东所有。
第二，该出资实物是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须的，否则这种出资就没有意义，只是给公
司增加变卖该实物的麻烦而已。
3、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和工业产权。
知识产权是指民事主体对智力劳动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4、土地使用权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需要一定的场所，因此，公司股东可以以
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
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
价出资；
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
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股东的出资方式具体有哪几种？

股东的出资形式：1.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
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2.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
作价出资。
3.登记(1)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出资人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者
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等财产出资，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
续的，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

                                                  页面 1 / 4



股识吧    www.gupiaozhishiba.com
 

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
在指定的期间内办理了权属变更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
；
出资人主张自其实际交付财产给公司使用时享有相应股东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2)已经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交付给公司使用出资人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者需
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等财产出资，已经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交付给公司使
用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主张其向公司交付、并在实际交付之前不享有相应股东权
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股份有限公司能否以劳务出资

不可以 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
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
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

四、公司股东为什么不能以劳务作为出资

公司法规定 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等不能作价出资作为股
东出资形式，但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后作为股东出资，
股东的货币出资最低不少于注册资本的30%回答希望你有用

五、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采用哪些出资方式？

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
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但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
作价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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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公司注册资本30%。
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低估作价。

六、不能作为公司股东出资的是下列哪些?( )

下列在哪里？凡是能评估确认价值、且能够转让所有权的都可以作为出资资产

七、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股东的出资方式具体有哪几种？

应当都可以的

八、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用以下哪些方式作为出资

应当都可以的

九、哪些财产不能作为股东的出资呢？

我们知道，一个公司要想成立，充足的注册资金是其必备条件，实践中，《公司法
》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
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作价出资；
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公司法中的这条规定使用了列举加概括的方式对出资财产范围做了明确规定。
列举的财产中，只有土地使用权是个例外
，因为它是使用权，而其他列举的财产均为所有权。
同时还要注意能用货币估价并能依法转让，这个并 很重要，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公司登记条例》第14条第2款规定：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
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作价出资 。
各中原因简单分析如下：劳务人身属性，无法转让。
不符合出资的 可依法转让前提；
信用目前我国缺乏信用的有效评价体系，无法确定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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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出资的可用货币估价前提；
自然人姓名人身属性强。
虽然非常有声望的 人姓名存在潜在价值，但毕竟无法转让。
不过，法人名称 没有限制；
商誉在现阶段难以对其进行估价，它不同于
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其可变性非常强；
特许经营权目前在我国这种权利尚不成熟， 没有达到可以用其出资的阶段；
设定担保的财产财产本身存在权利瑕疵，一旦被行使担保权，将给公司造成损害，
该权利存在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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